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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3260 号

申请人：刘宜政，男，彝族，1997 年 7 月 3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越秀区。

被申请人：海南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，住所：

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429 号首层自编 274 房。

负责人：丁力，男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炯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刘宜政与被申请人海南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

分公司关于赔偿金、工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

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刘宜政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陈炯

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共提出如下

仲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

年 4 月 23 日工资 7816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4

月 4 日清明节加班费 1379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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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3 天年休假工资 2758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代通知金

10000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赔偿金 40000 元；

六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离职证明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我单位已向申请人发放 2024 年 4 月工

资，无需再向其支付。二、申请人加班可换取调休时间，申请

人的调休时间仅剩 1 小时，即折算为加班费 61.3 元。三、申请

人已无年假，我单位无需向其支付年假补偿金。四、我单位未

合法解除，无需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以及代通知金。

五、我单位已向申请人出具相应的离职证明材料，无需再另行

向其出具离职证明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确认以下事实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

订了劳动合同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，

担任市场推广、广告投放专员，试用期满转正后至 2023 年 11

月工资为 9000 元/月，2023 年 12 月开始工资调整为 10000 元/

月，约定的工作时间为每周工作 5 天，每天工作 7.5 小时，于

2024 年 4 月 23 日离职。

一、关于工资及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庭审中确认其关于

工资及 2024 年清明节加班工资的仲裁请求款项已经收到，且认

可被申请人发放的数额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认可被申请人已发

放了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工资及 2024 年 4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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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日清明节加班工资，构成当事人对事实的自认，故本委对申

请人该两项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年休假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每年应休 5 天年

休假，2024 年度仍有 3 天年休假未休，并主张其在被申请人处

工作两年，两年共有 10 天年休假，被申请人统筹安排休了共 7

天，休的 7 天属于 2022 年至 2023 年的年假，故要求被申请人

支付 2024 年度 3 天未休年休假工资。被申请人则主张申请人

2023 年、2024 年均已休完年假，并提供考勤后台系统截图作为

证据拟证明其主张。经查，该考勤后台系统截图显示申请人剩

余年假为 0。另查，申请人确认其在入职被申请人前，在上一

家用人单位的离职时间为 2022 年 3 月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企业

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三条的规定，职工连续工作满 12

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，而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入

职被申请人处，其自认在上一家用人单位只工作至2022年3月，

故在入职被申请人之时并非无缝连接地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，工

作中断了至少二十多天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才连续工

作满 12 个月，即申请人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起才享有年休假，

2022 年 4 月 26 日至 2023 年 4 月 25 日期间在法律上并不享有

年休假。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的规

定，经折算，申请人 2023 年度应休年休假天数为 3 天（250 天

÷365 天×5 天，取整），2024 年度应休年休假天数为 1 天（114

天÷365 天×5 天，取整），鉴于申请人自述的在职期间总共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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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的年休假天数，结合被申请人的主张及证据，故本委认定，

申请人已休完 2024 年度的年休假，对被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不

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4 月

23 日向其邮箱发送了辞退通知书，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，应支

付赔偿金。被申请人则主张解除原因是申请人严重违反公司规

章制度，属于合法解除，并主张申请人 2023 年 4 月 4 日至 2024

年 4 月 19 日共迟到 78 次，新旧两版规章制度均有规定一年内

累计迟到 7 次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旧规章制度已于

2023 年 4 月 19 日发布，同步上传至钉钉系统可供员工随时查

阅，新规章制度于 2024 年 2 月 18 日发布，通过邮件方式向全

体员工发送告知。被申请人拟提供考勤系统后台导出数据的视

频、迟到统计表格、《考勤与假期制度》、电子邮件等证据拟证

明其主张。申请人确认存在迟到情况，但具体次数不记得了，

确认每月都会迟到，但不记得是否每月都会迟到超过 3 次，有

些月份会超过 3 次。经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的《辞退通

知书》载明“刘宜政……但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因严重违

反公司的规章制度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的规

定，决定给予辞退……”落款处有被申请人的盖章，落款日期

为 2024 年 4 月 23 日；考勤系统后台导出数据的视频显示申请

人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间迟到日期与迟到次数统计表

格载明的基本一致，迟到次数多达七十多次，该视频有可信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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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戳认证；电子邮件显示旧版《考勤与假期制度》于 2023 年 4

月 19 日发送至全体员工的邮箱，新版《考勤与假期制度》于

2024 年 2 月 18 日发送至全体员工的邮箱；钉钉系统截图显示

旧版《考勤与假期制度》可在钉钉上查阅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

人新旧两版规章制度均有规定一年内累计迟到七次视为严重违

反公司规章制度，新旧规章制度文件均已通过电子邮件群发到

各员工的电子邮箱，旧规章制度文件亦已通过钉钉公示，可供

员工在职期间随时查看，故可推定申请人已明确知悉公司规章

制度。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按规定按时上下班，系遵守

劳动纪律的内在要求，亦系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，此系

作为劳动者应尽之天然义务，被申请人将劳动纪律的相关规定

列入规章制度，以劳动纪律的遵守情况作为考量及决定是否继

续履行劳动关系的依据和标准，合法合情合理，鉴于申请人连

续 12 个月多次迟到，符合严重违反被申请人规章制度的情形，

故被申请人据此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合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不属于违法解除，本委对

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仲裁请求

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代通知金问题。本委认为，上文已认定被申请人

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

十九条的规定，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

条规定的可获得代通知金的情形，故对申请人关于代通知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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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五、关于离职证明问题。经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的

《解除劳动关系证明》载明“兹证明刘宜政同志……自 2022 年

4 月 26 日至 2024 年 4 月 23 日在我司任职，离职前最后职位为

广告投放专员。因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的规定决定给予辞退，自 2024 年 4 月 23

日起终止劳动关系……”落款处有被申请人的盖章，落款日期

为 2024 年 4 月 23 日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出

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，离职证明实则属于法律上所称的解除

劳动合同证明，依本案查明的事实，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出具

了解除劳动关系证明，该证明已载明解除劳动合同日期、工作

岗位、在被申请人处工作年限这些必备条款，且结合上文论述，

该证明所载明的解除理由并未与客观事实不符，故申请人要求

出具离职证明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

条、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

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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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李政辉

二○二四年七月五日

书 记 员 刘轶博


